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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吴泽凯：

本院受理原告于邦友与被告李梅、吴泽凯
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521民初659号民事裁
定书后，原告于邦友于2023年6月12日向本院
依法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
依法撤销中宁县人民法院（2023）宁 0521民初
659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并审理上诉人于邦
友诉被上诉人李梅、吴泽凯婚约财产纠纷；2.二
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上
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1319号

陆荣：

本院受理原告王浩与被告何玉玺、
第三人陆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白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詹鸿军：

本院受理原告祝秀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詹鸿军向原
告返还借款 5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5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吴文刚、崔金学、郭凤秀：

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文刚、崔金学、郭风秀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102号民
事判决书（内容为：一、被告吴文刚、崔金学支付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租
赁费90153.3元、留购价100元、逾期罚息2704.34元、违约金4507.7元、律师费3000
元，共计 100465.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被告郭凤秀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郭风秀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吴文刚、崔金学
追偿。案件受理费2635元、公告费440元，由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68元，被告吴文刚、崔金学、郭凤秀负担2707元含公告费）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774号

汪建兵、肖占军：

本院受理原告张红月诉汪建兵、肖占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 31625
元、利息9013元，共计40638元。二、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
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
独审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兆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兆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368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沈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451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执1459号

银川锦翼通旅行社有限公司、何波：

本院在执行西藏德厚旅行社有限公司与银川锦翼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由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宁0106民初
1152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申请执行人
申请追加你为（2020）宁 0106民初 11521号民事判决书所执行案件的被执
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
行人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侯长菊：

原告张静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偿还
原告因承担保证责任支出的执行款、执行费等款项合计83750元；2.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自 2023年 3月 20日起，以 83750元为本金，按同期LPR向原告
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即 2023年 7月 31日下午 14
时30分，在本院第七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俊成：

本院受理原告郝娜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
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李鹏：

本院受理原告何彩凤诉被告李鹏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2.婚生长女李昀珊由原告
抚养，被告每月承担抚养费 1000元；3.本案受理费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泷源创嘉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鲁强诉被告宁夏泷源创嘉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66667.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逾期利息 3358元（暂从 2021年 12月 8日计算至 2023年 3月 24日
以年利率 3.85%，计算 471天）；3.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起
诉之日起至工程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下午 13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凯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鼎浩砼业有限
公司诉宁夏凯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周文
慧、周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916号

李斌：

本院受理原告金涛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租金 110500 元，利息 17182 元（按年息
LPR3.65%计算，自 2019年 1月 1日暂至 2023年 4月 5日），并承担
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罗文礼：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马花、罗文
礼、马广俊、杨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324民初78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王团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杨彦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324民初 5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王团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李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锁忠国、李斌、李晓虎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324 民初 92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王团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杨彦瑞：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24
民初 14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王团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2140号

吴建忠：

本院受理原告代仲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82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法院杨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纳小乐：

本院受理原告张国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
借款15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33250元（以1500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7%计算，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现暂计至2023年2
月13日），以上1-2项共计18325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三
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曹艳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曹艳
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乐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沈乐
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伍加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辰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宁夏伍加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小
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玉国（曾用名：马玉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玉
国（曾用名：马玉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聚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聚海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
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袁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27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金莲：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晨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杨金莲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罗致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罗致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358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虎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袁虎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353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浩：

本院受理原告魏冬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其拖欠的原告的货款 34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丁芙蓉：

本院受理原告李虎诉你及第三人
丁奎齐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依法作出（2023）宁0522民初106
号民事判决书。因原告李虎不服
（2023）宁 0522民初 106号民事判决
书，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依法提起上
诉，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李旺法庭领
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异246号

李雪艳、刘建华、宁夏华众聚盛能源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与被执行人宁
夏华众聚盛能源有限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北京市盈科（银川）
律师事务所申请追加李雪艳、刘建华为本案被执行人，本院依法受理
（2023）宁01执异246号执行异议案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的追
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本、听证传票、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
洁司法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
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102法庭（银
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5号）召开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正喜：

本院受理原告周晋军与被告叶正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06号

宁夏天地缘锦绣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3
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银川
滨河水务有限公司申请对涉案中所涉工程使用水形成
的用水总量和水费总价进行鉴定。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届满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立案庭22号窗口以摇号方式随机确定委托
鉴定机构。逾期将视为各项权利的放弃。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11号

宁夏帝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
普通程序，于 2023年 5月 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
申请对涉案中所涉工程使用水形成的用水总
量和水费总价进行鉴定。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届满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22号窗口以摇号方式
随机确定委托鉴定机构。逾期将视为各项权
利的放弃。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13号

宁夏嘉柏园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
普通程序，于 2023年 5月 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
申请对涉案中所涉工程使用水形成的用水总
量和水费总价进行鉴定。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届满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22号窗口以摇号方式
随机确定委托鉴定机构。逾期将视为各项权
利的放弃。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651号

王磊：

本院受理的罗海宇诉你与陈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9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325号

李刚：

原告马科与被告李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325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原告马科货款3210元，并按年利率6.375%支付前述货
款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刚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025号

庞志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建文与被告庞志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40000元，并承担自 2022年 7月 30日至
实际偿付之日止利息，暂计730元（2022年7月30日至2022年12月
31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767号

张丽梅：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张丽梅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理赔款共计 47311.7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费
5717.42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
53029.13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计算的自2022年9月13日起至全部欠款清
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资金占用损失暂
合计为53029.13元；4.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4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53号

童春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美玉浩洁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童春花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支付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1日物
业服务费 1945.6元、违约金 194.5元，共计 214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雍学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桂花、贾汉波、贾斯
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4438 号民事判
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陈桂花、贾汉波、贾斯哲偿还借款
300000元，并按年利率 3.7%支付自 2022
年7月10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
还款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
费 658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881号

陈建兵：

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优加便利超市与被
告陈建兵、谢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88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建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优
加便利超市货款26039元，并按年利率3.7%支付前述
货款自 2022年 7月 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二、驳回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优加便利超
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51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陈建兵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748号

杨洁、宁夏易和能源有限公司、宁夏万源达物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吕凤琴与被告杨洁、宁夏易和能源有限
公司、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滨支行、宁夏万源达物资
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位于银
川市金凤区金鹰国际村 C12号楼 1单元 502室房屋；2.判令
被告宁夏万源达物资有限公司将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金鹰
国际村 C12号楼 1单元 502室房屋过户给原告；3.判令本案
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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